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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8_9A_E4_BC_9A_E8_c80_324167.htm 企业会计准则第23

号－－金融资产转移（财会[2006]3号 二○○六年二月十五日

）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1篇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金

融资产（含单项或一组类似金融资产）转移的确认和计量，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--基本准则》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金

融资产转移，是指企业（转出方）将金融资产让与或交付给

该金融资产发行方以外的另一方（转入方）。 第三条 企业对

金融资产转入方具有控制权的，除在该企业财务报表基础上

运用本准则外，还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--合并财

务报表》的规定，将转入方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。第二章 

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 第四条 企业金融资产转移，包括下列两

种情形： （一）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转移给另一

方； （二）将金融资产转移给另一方，但保留收取金融资产

现金流量的权利，并承担将收取的现金流量支付给最终收款

方的义务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 1．从该金融资产收到对等

的现金流量时，才有义务将其支付给最终收款方。企业发生

短期垫付款，但有权全额收回该垫付款并按照市场上同期银

行贷款利率计收利息的，视同满足本条件。 2．根据合同约

定，不能出售该金融资产或作为担保物，但可以将其作为对

最终收款方支付现金流量的保证。 3．有义务将收取的现金

流量及时支付给最终收款方。企业无权将该现金流量进行再

投资，但按照合同约定在相邻两次支付间隔期内将所收到的

现金流量进行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投资的除外。企业按照合同



约定进行再投资的，应当将投资收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最

终收款方。 第五条 企业应当将金融资产转移区分为金融资产

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，并分别按照本准则有关规定处理。 第

六条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，包括下列三种情形： 100Test 下载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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